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緒言 

麻醉是一種醫療行為，其本質存在著許多危險的狀況，因為

（1）麻醉具侵襲性（2）使用的藥物通常都具高度危險性（3）常常

在時間很緊迫的情況下進行（4）病患身體常合併各種不同的狀況。

因此麻醉可說是一種高風險的醫療行為，麻醉事故的發生率雖然不

高，但麻醉事故的嚴重性極高，從美國的高麻醉醫療保險費（1/4～

1/3 的薪資）來看，可見保險公司也認定麻醉是高風險的醫療行為。

麻醉的目的 

一個成功的手術，應包含了手術成功及麻醉成功二部份，許多

民眾對麻醉的認知常在麻醉等於睡一覺的階段，然而手術時、外科醫

師與麻醉醫師是分工的，麻醉醫師除了給病人麻醉外，最重要的使命

是維護病人的生命安全，管理並維持病人生命的各種生理機能正常。

麻醉的目的是（1）使用各種麻醉藥物及方法，以保證病人手術無

痛，抑制疼痛對病人生理及心理造成的強大刺激及不良反射。（2）

在保證安全的前題下，提供手術操作所需的必要條件，如肌肉鬆弛、

控制血壓、呼吸、、等，讓手術能順利進行。（3）利用各種監測儀

器，掌握術中病情變化，以保證病人安全。（4）維護病人正常生理

機能，預防和處理術中可能發生的生理變化或突發的意外。然而麻醉

藥除了提供鎮靜、睡眠、止痛等麻醉作用外，也會干擾病患的正常生

理功能，因此劑量的適當與否是相當重要的，劑量過少，無法達到麻

醉的效果，但劑量過多時，麻醉藥便成為毒藥了，麻醉管理是高風險

的醫療行為，管理不當往往成為殺手。 

手術全期所發生的死亡及併發症 

其因素應包括（1）與病人本身疾病相關的（2）與手術相關的

（3）與麻醉相關的（4）以上原因合併的死亡或併發症。  台灣麻

醉醫學會在 2002 年對台灣麻醉重大併發症病例的分析中指出，台灣

在 2002 年發生麻醉相關的重大併發症病例有 268 例，其中死亡者 83

（31%）例、永久性傷害（植物人）者 6（2.2%）例、器官功能嚴重

受損者 10（3.7%）例、器官功能略為受損者 30（11.2%）例、完全沒

有後遺症者 139（51.9%）例。而麻醉相關的死亡率為每十萬麻醉病



例 17 人，比其他國家（德國 10 例、紐約 7.5 例、西澳 2.5 例、日本

1 例）多很多，如何降低麻醉相關事故及麻醉風險管理變成很重要的

話題。 

安全的麻醉應具備之條件  

A.完整的麻醉結構 

1. 充足的專業麻醉人員  在台灣執行麻醉工作的人員有非麻

醉專業的技術員或醫師、麻醉專業人員、及麻醉專科醫師，其間的專

業素質差異很大，麻醉專業人員有處理一般麻醉工作的能力，麻醉專

科醫師除一般麻醉工作外，亦有能力處理複雜的麻醉及突發事件和併

發症，然而非麻醉專業人員，對一般麻醉工作的處理能力都有問題，

更不能期待突發事件及併發症的處理，此時只能期待一切順利不能有

任何的突發狀況出現。美國賓州大學 Silber 醫師在 2000 年發表的研

究調查中指出，在每發生 1000 例手術或麻醉併發症中，由麻醉專科

醫師帶領的團隊處理的情況下，可多救回 6.9 個生命，而 Bechtoldt

對 90 個麻醉相關的死亡病例的分析中顯示，由麻醉醫師與麻醉護士

所組成的團隊做麻醉的死亡率最低（1/28166），麻醉護士次之

（1/20723），而外科醫師或牙醫師最高（1/11432），另外 The 

Stanford Center for Health Care Research 對 8593 個病人的麻醉

中發生死亡和嚴重合併症的發生率的研究中發現，由麻醉護士做麻

醉，其發生率比預期值多 11%，由醫師獨自做麻醉，其發生率比預期

值少 3%，由麻醉醫師與麻醉護士所組成的團隊做麻醉，則比預期值

少 20%，可見雖然麻醉醫師有足夠的專業知識和能力，但在處理麻醉

事故時，若有有能力的人員幫忙，會處理得更好，故由麻醉專科醫師

主導並有相關人員幫忙的效率最好，因此手術時應慎選麻醉醫師，以

確保自身安全。 

2. 合格及完備的麻醉設備  安全的麻醉，除了專業的麻醉人

員外，還需要合格的麻醉機及精良的監測儀器和急救設備，才能把麻

醉做好。常規必備的監測儀應包括心電圖、血氧測量儀及血壓計，除

此之外還應有特殊的監測儀及器械，包括動脈壓監測儀、中樞靜脈壓

監測儀、呼氣末二氧化碳測量儀、經食道心臟超音波測量儀、血液氣

體分析儀、心輸出量測量儀、氣管插管用發光探針、光纖維內視鏡、

電子測溫儀、心臟除顫器、、、等設備，才能夠應付各種的麻醉狀

況。 



B.嚴謹的麻醉過程 

1.嚴謹的臨床操作規範 

2.確實的稽核制度 : 訂定麻醉品質管控制度，定期稽查並確保

麻醉之品質，以確保病人之麻醉安全。 

C.病人本身的條件 

手術前之訪視，以了解病人身體狀況，包括 

1.生活習慣，如煙酒嗜好、藥物過敏......等。 

2.存在之疾病，如高血壓、糖尿病、心絞痛、氣喘、中風......

等。 

3.去的麻醉經驗，如有無過敏反應、麻醉後噁心、嘔吐......

等。 

4.目前是否有服用任何的藥物......等。 

對病人的狀況愈了解，愈能事先做好準備，安全性自然提高。 

常見引起嚴重或致死麻醉合併症的原因 

A.人為因素 

1. 技術問題：氣管內管插管困難、氣道阻塞、支氣管或喉頭痙

攣、區域麻醉導致休克或神經損傷、硬膜外血腫及膿瘍的形成。 

2. 過失：食道插管、過早拔管、不適當的換氣、麻醉藥過量

（相對或絕對）、給錯藥、輸錯血、輸血過量、開錯氧氣、吸入

嘔吐物及窒息（空腹時間不足）、機器操作錯誤。 

  3. 知識不足：麻醉藥過量、惡性高熱症之處理不當。 

B.機器因素 

 1.呼吸器脫落之警告系統故障。 

 2.開錯氧氣之錯誤－安全系統（fail-safe system）無功能。 



C.病人因素 

 1.本身存在之疾病：缺血性心臟病、肺炎、慢性阻塞性肺疾

病。 

 2.過敏體質。 

 3.特殊體質：惡性高熱症、是一種遺傳性疾病，有特異體質的

病人使用吸入性麻醉藥及去極化肌肉鬆弛劑後誘發體溫上升

（>40℃）、心跳過快、心律不整、肌肉僵硬、二氧化碳上

升、甚至死亡，是一種高死亡率之疾病。 

預防或改善麻醉事故的措施 

A.麻醉同意書的簽署。 

B.完整的麻醉記錄。 

C.補充足夠的人力。 

D.加強監督。 

E.使用麻醉檢查清單（checklist）檢查。 

F.使用適當的監測儀、增加特殊監測儀及設備，以避免及應付

所有的特發狀況。 

G.麻醉車及工作區的系統化整理。 

H.加強儀器操作的教育及保養。 

I.更完整的術前評估。 

J.改善與病人的溝通。 

K.改善裝備及人為因素的錯失。 

L.舉辦研討會，以充實麻醉人員之專業知識。 

M.常規的舉辦預防意外的計劃。 

N.成立麻醉品質管控評估，針對結果加以改善。 



結論 

A.麻醉及手術若無細心及受過專業訓練的人員施行是很危險的

行為。 

B.麻醉事故不常發生，但嚴重性卻很高。 

C.近年來、由於監測儀器的進步，麻醉事故有減少的傾向。 

D.以日本的麻醉死亡率 1/100,000 來看，台灣的麻醉安全還有

很大改善空間。 

E.麻醉應向著零風險的方向邁進，故應自我要求更高的麻醉品

質。 

 

 

 


